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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评分标准
一、评分依据
依据GB/T 19273-2017《企业标准化工作  评价与改进》附录C“企业标准化工作评分表”。评价总分500分，其中基本分450分，加分项50分。
二、评价模块及分数分布情况
评分分为四大模块内容，其分值分别为：
（一）标准化组织机构（30分）
（二）企业标准体系（210分）
（三）实施、评价与改进（210分）
（四）加分项（50分）
3、 等级划分
按照GB/T 19273-2017《企业标准化工作  评价与改进》附录C“企业标准化工作评分表”进行评分，其中：
（一）A级（1A）：总分达到300分以上，可评为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
（二）AA级（2A）：总分达到350分以上，可评为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
（三）AAA级（3A）：基本分达到400分及以上，或基本分不低于390分且加分项达到15分以上，可评为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
（四）AAAA级（4A）：基本分达到420分及以上，或基本分不低于410分且加分项达到20分以上，可评为A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
（五）AAAAA级（5A）：基本分达到435分及以上，或基本分不低于430分且加分项达到30分以上，可评为AA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
注：最终等级以评价机构依据GB/T 19273-2017进行的现场评价结果为准。

